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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 

總說明 

一、 前為因應民眾的需求及提升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使

用效能，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訂定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並於九

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發布施行。本辦法前經報奉行政院同意備查在

案，惟行政院於備查函中轉知財政部意見：「本辦法附表—備註

一規定得免收、減收或停收相關費用之情形，其減免對象、立意

與文字部分與『規費法』第十二條各款情形未盡相符，宜依『規

費法』第十二條各款情形規範，以符法制。」俾作為執行及修正

之參考。另本辦法自發布施行以來，學校於新舊法規交替期間，

在實際執行面上衍生相關困擾，經本局跨局處協調會議討論，修

正本辦法附表備註相關文字，以符時宜及現況。經考量民眾使用

上之實際需求及鼓勵民眾租借校園場地，提高場地使用效益，爰

於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臺北市政府(99)府法三字第０九九三０

七七二二００號令修正發布第十條附表備註修正本辦法附表，以

符實際需求。 

二、 後因本府前於一百年八月十九日訂定發布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

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，其中第一條明定：「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

稱本府）為加強所屬各機關場地之使用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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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場地使用管理，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但有特殊需求經專案簽

報本府核准者，得另訂定辦法管理之。」，惟本局於專案簽報市

府時發現現行部分條文未符預算法規定，且為配合校園場地開放

之展覽、表演等臨時大量聚集人潮之室內場所辦理容留人數管制

事宜，故由本局召集相關單位進行研議修訂，以符時宜及現況。 

三、 本辦法修正條文計九條，茲簡要敘述如次： 

(一) 本辦法第十七條，有關申請人於許可後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

俗之行為者，列為得廢止原許可處分，所繳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

還，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之事由。惟查第六條第三款卻明定許

可前有同樣行為者，僅為得撤銷原許可處分之事由，各項費用及

保證金應予退還，且無一年不受理其申請之規定，二者間應有統

一之必要，故第六條僅保留不許可事由(修正第六條)。 

(二) 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一條第三款及第四款針對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

災害所增加之規費及因處理緊急急難救助所負擔之規費，經本局

檢討仍需保留，僅作文字修正(修正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一條第三款

及第四款)。 

(三) 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三條身心障礙團體申請使用場地使用，而實際

使用者非身心障礙人士之情事，擬增列為得廢止原許可處分情事

之相關規定，與一般人借用場地之附帶之不利益效果一致。故建

議備註三內容刪除，擬於第十七條原有各款規定再增列身心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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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申請使用場地使用文字。 (刪除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三條)。 

(四) 第十條附表備註第四條，修正為學校如因場地、設備狀況特殊，

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，得視設備實際狀況，酌予增減收費基準，

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由學

校公告後實施，以使法制程序更臻完備。(修正第十條附表備註第

四條)。 

(五) 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七條，修正為保證金金額，室內場地以新臺幣

5,000元，室外場地以新臺幣 10,000元為原則，但學校得視場地

及設備情況，經行政會議通過，由學校公告後調整保證金額度，

以使法制程序更臻完備。(修正第十條附表備註第七條)。 

(六) 學校應向市府消防局申請容留人數核定及遵守臺北市特定場所容

留人數管制規則相關事宜，另學校與廠商訂定契約時，應要求廠

商依本規則辦理容留人數管制事宜。(增列第十條附表備註第十一

條)。 

(七) 本市各級公立學校體育館或所屬大型室內空間，除供校內學生、

教職員等特定人使用外，為求多用途運用之目標，亦提供場地供

租(借)用，辦理展覽、表演，並為不特定人進入參觀使用，是類

場所供作展覽、表演之用途時，形成大量人潮聚集，容納過多之

人數若未進行適當之容留人數管制，發生災害時，恐因人員逃生

上造成推撞擠壓或逃生不及，造成重大傷亡之情事，自有應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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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留人數管制之必要。(增列第十二條第十款及第十一款遞移)。 

(八) 第十七條為細部義務性規範，即為違規事項造成不利益情形統一

列點規範。修正附附款之文字體例。(修正第十七條)。 

(九) 「國民教育法」現行條文尚未有排除「預算法」適用之規定，為

使本市高中（不含）以下學校場地開放使用之收支處理符合相關

法規，高中（不含）以下學校場地開放使用之收支應依「預算法」

規定編入預算，不宜採「代收代付」方式執行，故修正「臺北市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第十八條有關

高中(不含)以下學校場地開放收支採「代收代付」方式執行之規

定。(修正十八條第一項) 

    實務上學校場地開放之相關支出係由相關收入支應，惟尚未訂有

明確法令規範，為合理妥適管理學校場地開放收支之相關作業，

特訂定此類學校場地開放衍生收入之支用用途相關法令規範。

(增列第十八條第二項)。 


